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677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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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

94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賴健源犯恐嚇危害安全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賴健源為龍邸中國社區住戶，蕭佩怡則為龍邸中國社區總幹

事，於民國113年4月11日15時50分許，在基隆市○○區○○

○路000巷000弄00○0號B1龍邸中國管理中心，賴健源向蕭

佩怡反映社區之管理不當，惟經蕭佩怡解釋後仍無法接受而

心生不滿，賴健源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對蕭佩怡恫

稱：「殺警察殺三次都無罪啦，你有辦法嗎？」、「殺警察

沒事，你有事」、「我殺警察沒事……你有事嗎」等語，使

蕭佩怡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二、案經蕭佩怡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以下引用之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檢察官及被告賴健源於

本院審理中，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均非

屬違法取得之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該等證據進行調

查、辯論，是以依法均得作為證據使用。

貳、犯罪事實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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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犯罪事實欄一所載時、地與告訴人蕭佩怡

發生爭執，但否認有何恐嚇犯行，辯稱：我並沒有說我殺警

察都沒事，我是說你管委會為何不用保全人員派到應到的方

執勤，每天都坐辦公室有什麼用，我還說像是桃園的警察被

打死了都沒有破案，而我們的保全人員都坐辦公室，那我繳

管理費就沒有用了等語。經查：

　㈠被告上開坦承部分，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程序時均

供承在卷，核與告訴人即證人蕭佩怡於警詢、偵查及本隊審

理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光碟暨截圖2張、臺

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勘查筆錄在卷可稽，被告上開自白與事實

相符，堪信為真實。

　㈡被告雖否認犯行，惟經本院於審理程序時勘驗監視器錄影光

碟，於影片時間6分15秒時被告對告訴人稱：「我跟你說

啦，管理員如果不去站崗，你去告我，我不屑繳管理費，去

告訴啊，我整天閒閒啦，跟你走法院啦，你敢不敢去。」告

訴人回覆：「我何時不敢去啦。」；6分38秒、52秒時，被

告對告訴人稱：「我陪你啦，我走法院像在走廚房」、「殺

警察殺三次都無罪，你有辦法嗎？」；7分2秒時，被告又對

告訴人稱：「走去法院，……殺警察沒事，你有事」；7分1

5秒時，被告再整告訴人稱：「我殺警察沒事」等語，有本

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故被告確有對告訴人口稱犯罪事實欄

所示之言語，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又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

證稱：「被告當時是來質問社區的車道哨為何沒有保全，我

也解釋給他聽，但是他就是一直不願意接受……最後要離開

之前又說他殺了幾個警察都沒事」、「（妳聽了上開話語是

否感到害怕？）非常害怕」等語。是以告訴人所證述之內

容，與客觀之錄影畫面相符，告訴人因而心生畏懼等情，核

與事實相符，而堪採信。可見被告確實有於上開時、地恫嚇

告訴人之事實。

　㈢告訴人於113年10月14日具狀稱本件恐嚇案已與被告和解，

並提出切結書及道歉廣告為證（見本院卷第51至55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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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切結書內容為：「本人賴健源因與蕭佩怡因不服社區管理

而發生言語不當，造成對方的心生畏懼，實感抱歉！已與當

事者協調精神賠償新台幣2萬元整並分期給付一期5000元於

每月5前已現金支付及張貼社區電梯公開道歉，達成和

解。」；道歉廣告內容為：「本人賴健源為龍邸中國社區居

住於18-1樓之住戶在113年4月11日於管理中心對總幹事蕭小

姐言語不當，並且未對於社區事務仔細充分了解就在公開場

合散撥不實指控，造成當事者名譽受損及心靈受創，實感抱

歉！並在此承諾日後不再針對社區之服務人員咆哮、大小

聲」。經本院當庭與被告確認，被告同意上開切結書及道歉

廣告之內容，亦願意給付和解金予告訴人，但仍否認恐嚇犯

行。惟上開切結書、道歉庭告上均有被告親筆簽名，被告亦

不否認內容之真實性，且上開內容與告訴人之證述及監視錄

影畫面內容相符，自可認被告確有恐嚇告訴人之犯行存在。

二、綜上所述，被告所辯與客觀證據均不符，顯係事後卸責之

詞，無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

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二、累犯裁量部分：

　1.被告前曾因酒駕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基交簡字

第18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12月24日易服

社會勞動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

卷可稽，其於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

以上之罪，為累犯。

　2.參酌被告所犯上揭前案之犯罪型態、罪質、犯罪情節均與本

件迥異，被告雖於上揭前案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本案，然

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具有特別之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特

別薄弱之情形，本件尚無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加重法定最低

本刑之必要，爰不予加重其刑。

三、爰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平和方式與態度處理問題，竟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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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恫嚇告訴人，致告訴人心生畏懼，所為實不足取，犯後雖

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但於犯罪事實明確且親自簽署切結書

及道歉廣告的情況下，仍執意否認犯罪，其犯後態度難認良

好，兼衡被告自陳之教育程度為高中肄業，現為無業，曾從

事承包核電廠工程，目前獨居，考量其犯罪之動機、目的、

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宜愔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欣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　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張景欣

論罪科刑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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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94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賴健源犯恐嚇危害安全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賴健源為龍邸中國社區住戶，蕭佩怡則為龍邸中國社區總幹事，於民國113年4月11日15時50分許，在基隆市○○區○○○路000巷000弄00○0號B1龍邸中國管理中心，賴健源向蕭佩怡反映社區之管理不當，惟經蕭佩怡解釋後仍無法接受而心生不滿，賴健源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對蕭佩怡恫稱：「殺警察殺三次都無罪啦，你有辦法嗎？」、「殺警察沒事，你有事」、「我殺警察沒事……你有事嗎」等語，使蕭佩怡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二、案經蕭佩怡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以下引用之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檢察官及被告賴健源於本院審理中，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均非屬違法取得之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該等證據進行調查、辯論，是以依法均得作為證據使用。
貳、犯罪事實之認定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犯罪事實欄一所載時、地與告訴人蕭佩怡發生爭執，但否認有何恐嚇犯行，辯稱：我並沒有說我殺警察都沒事，我是說你管委會為何不用保全人員派到應到的方執勤，每天都坐辦公室有什麼用，我還說像是桃園的警察被打死了都沒有破案，而我們的保全人員都坐辦公室，那我繳管理費就沒有用了等語。經查：
　㈠被告上開坦承部分，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程序時均供承在卷，核與告訴人即證人蕭佩怡於警詢、偵查及本隊審理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光碟暨截圖2張、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勘查筆錄在卷可稽，被告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實。
　㈡被告雖否認犯行，惟經本院於審理程序時勘驗監視器錄影光碟，於影片時間6分15秒時被告對告訴人稱：「我跟你說啦，管理員如果不去站崗，你去告我，我不屑繳管理費，去告訴啊，我整天閒閒啦，跟你走法院啦，你敢不敢去。」告訴人回覆：「我何時不敢去啦。」；6分38秒、52秒時，被告對告訴人稱：「我陪你啦，我走法院像在走廚房」、「殺警察殺三次都無罪，你有辦法嗎？」；7分2秒時，被告又對告訴人稱：「走去法院，……殺警察沒事，你有事」；7分15秒時，被告再整告訴人稱：「我殺警察沒事」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故被告確有對告訴人口稱犯罪事實欄所示之言語，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又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當時是來質問社區的車道哨為何沒有保全，我也解釋給他聽，但是他就是一直不願意接受……最後要離開之前又說他殺了幾個警察都沒事」、「（妳聽了上開話語是否感到害怕？）非常害怕」等語。是以告訴人所證述之內容，與客觀之錄影畫面相符，告訴人因而心生畏懼等情，核與事實相符，而堪採信。可見被告確實有於上開時、地恫嚇告訴人之事實。
　㈢告訴人於113年10月14日具狀稱本件恐嚇案已與被告和解，並提出切結書及道歉廣告為證（見本院卷第51至55頁）。其中切結書內容為：「本人賴健源因與蕭佩怡因不服社區管理而發生言語不當，造成對方的心生畏懼，實感抱歉！已與當事者協調精神賠償新台幣2萬元整並分期給付一期5000元於每月5前已現金支付及張貼社區電梯公開道歉，達成和解。」；道歉廣告內容為：「本人賴健源為龍邸中國社區居住於18-1樓之住戶在113年4月11日於管理中心對總幹事蕭小姐言語不當，並且未對於社區事務仔細充分了解就在公開場合散撥不實指控，造成當事者名譽受損及心靈受創，實感抱歉！並在此承諾日後不再針對社區之服務人員咆哮、大小聲」。經本院當庭與被告確認，被告同意上開切結書及道歉廣告之內容，亦願意給付和解金予告訴人，但仍否認恐嚇犯行。惟上開切結書、道歉庭告上均有被告親筆簽名，被告亦不否認內容之真實性，且上開內容與告訴人之證述及監視錄影畫面內容相符，自可認被告確有恐嚇告訴人之犯行存在。
二、綜上所述，被告所辯與客觀證據均不符，顯係事後卸責之詞，無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二、累犯裁量部分：
　1.被告前曾因酒駕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基交簡字第18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12月24日易服社會勞動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其於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
　2.參酌被告所犯上揭前案之犯罪型態、罪質、犯罪情節均與本件迥異，被告雖於上揭前案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本案，然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具有特別之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特別薄弱之情形，本件尚無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加重法定最低本刑之必要，爰不予加重其刑。
三、爰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平和方式與態度處理問題，竟以言語恫嚇告訴人，致告訴人心生畏懼，所為實不足取，犯後雖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但於犯罪事實明確且親自簽署切結書及道歉廣告的情況下，仍執意否認犯罪，其犯後態度難認良好，兼衡被告自陳之教育程度為高中肄業，現為無業，曾從事承包核電廠工程，目前獨居，考量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宜愔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欣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　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張景欣
論罪科刑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677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健源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
94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賴健源犯恐嚇危害安全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賴健源為龍邸中國社區住戶，蕭佩怡則為龍邸中國社區總幹
    事，於民國113年4月11日15時50分許，在基隆市○○區○○○路0
    00巷000弄00○0號B1龍邸中國管理中心，賴健源向蕭佩怡反
    映社區之管理不當，惟經蕭佩怡解釋後仍無法接受而心生不
    滿，賴健源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對蕭佩怡恫稱：「
    殺警察殺三次都無罪啦，你有辦法嗎？」、「殺警察沒事，
    你有事」、「我殺警察沒事……你有事嗎」等語，使蕭佩怡心
    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二、案經蕭佩怡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以下引用之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檢察官及被告賴健源於
    本院審理中，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均非
    屬違法取得之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該等證據進行調
    查、辯論，是以依法均得作為證據使用。
貳、犯罪事實之認定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犯罪事實欄一所載時、地與告訴人蕭佩怡
    發生爭執，但否認有何恐嚇犯行，辯稱：我並沒有說我殺警
    察都沒事，我是說你管委會為何不用保全人員派到應到的方
    執勤，每天都坐辦公室有什麼用，我還說像是桃園的警察被
    打死了都沒有破案，而我們的保全人員都坐辦公室，那我繳
    管理費就沒有用了等語。經查：
　㈠被告上開坦承部分，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程序時均
    供承在卷，核與告訴人即證人蕭佩怡於警詢、偵查及本隊審
    理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光碟暨截圖2張、臺
    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勘查筆錄在卷可稽，被告上開自白與事實
    相符，堪信為真實。
　㈡被告雖否認犯行，惟經本院於審理程序時勘驗監視器錄影光
    碟，於影片時間6分15秒時被告對告訴人稱：「我跟你說啦
    ，管理員如果不去站崗，你去告我，我不屑繳管理費，去告
    訴啊，我整天閒閒啦，跟你走法院啦，你敢不敢去。」告訴
    人回覆：「我何時不敢去啦。」；6分38秒、52秒時，被告
    對告訴人稱：「我陪你啦，我走法院像在走廚房」、「殺警
    察殺三次都無罪，你有辦法嗎？」；7分2秒時，被告又對告
    訴人稱：「走去法院，……殺警察沒事，你有事」；7分15秒
    時，被告再整告訴人稱：「我殺警察沒事」等語，有本院勘
    驗筆錄在卷可稽，故被告確有對告訴人口稱犯罪事實欄所示
    之言語，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又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
    ：「被告當時是來質問社區的車道哨為何沒有保全，我也解
    釋給他聽，但是他就是一直不願意接受……最後要離開之前又
    說他殺了幾個警察都沒事」、「（妳聽了上開話語是否感到
    害怕？）非常害怕」等語。是以告訴人所證述之內容，與客
    觀之錄影畫面相符，告訴人因而心生畏懼等情，核與事實相
    符，而堪採信。可見被告確實有於上開時、地恫嚇告訴人之
    事實。
　㈢告訴人於113年10月14日具狀稱本件恐嚇案已與被告和解，並
    提出切結書及道歉廣告為證（見本院卷第51至55頁）。其中
    切結書內容為：「本人賴健源因與蕭佩怡因不服社區管理而
    發生言語不當，造成對方的心生畏懼，實感抱歉！已與當事
    者協調精神賠償新台幣2萬元整並分期給付一期5000元於每
    月5前已現金支付及張貼社區電梯公開道歉，達成和解。」
    ；道歉廣告內容為：「本人賴健源為龍邸中國社區居住於18
    -1樓之住戶在113年4月11日於管理中心對總幹事蕭小姐言語
    不當，並且未對於社區事務仔細充分了解就在公開場合散撥
    不實指控，造成當事者名譽受損及心靈受創，實感抱歉！並
    在此承諾日後不再針對社區之服務人員咆哮、大小聲」。經
    本院當庭與被告確認，被告同意上開切結書及道歉廣告之內
    容，亦願意給付和解金予告訴人，但仍否認恐嚇犯行。惟上
    開切結書、道歉庭告上均有被告親筆簽名，被告亦不否認內
    容之真實性，且上開內容與告訴人之證述及監視錄影畫面內
    容相符，自可認被告確有恐嚇告訴人之犯行存在。
二、綜上所述，被告所辯與客觀證據均不符，顯係事後卸責之詞
    ，無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
    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二、累犯裁量部分：
　1.被告前曾因酒駕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基交簡字
    第18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12月24日易服
    社會勞動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
    卷可稽，其於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
    以上之罪，為累犯。
　2.參酌被告所犯上揭前案之犯罪型態、罪質、犯罪情節均與本
    件迥異，被告雖於上揭前案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本案，然
    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具有特別之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特
    別薄弱之情形，本件尚無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加重法定最低
    本刑之必要，爰不予加重其刑。
三、爰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平和方式與態度處理問題，竟以言
    語恫嚇告訴人，致告訴人心生畏懼，所為實不足取，犯後雖
    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但於犯罪事實明確且親自簽署切結書
    及道歉廣告的情況下，仍執意否認犯罪，其犯後態度難認良
    好，兼衡被告自陳之教育程度為高中肄業，現為無業，曾從
    事承包核電廠工程，目前獨居，考量其犯罪之動機、目的、
    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宜愔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欣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　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張景欣
論罪科刑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677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健源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94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賴健源犯恐嚇危害安全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賴健源為龍邸中國社區住戶，蕭佩怡則為龍邸中國社區總幹事，於民國113年4月11日15時50分許，在基隆市○○區○○○路000巷000弄00○0號B1龍邸中國管理中心，賴健源向蕭佩怡反映社區之管理不當，惟經蕭佩怡解釋後仍無法接受而心生不滿，賴健源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對蕭佩怡恫稱：「殺警察殺三次都無罪啦，你有辦法嗎？」、「殺警察沒事，你有事」、「我殺警察沒事……你有事嗎」等語，使蕭佩怡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二、案經蕭佩怡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以下引用之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檢察官及被告賴健源於本院審理中，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均非屬違法取得之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該等證據進行調查、辯論，是以依法均得作為證據使用。
貳、犯罪事實之認定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犯罪事實欄一所載時、地與告訴人蕭佩怡發生爭執，但否認有何恐嚇犯行，辯稱：我並沒有說我殺警察都沒事，我是說你管委會為何不用保全人員派到應到的方執勤，每天都坐辦公室有什麼用，我還說像是桃園的警察被打死了都沒有破案，而我們的保全人員都坐辦公室，那我繳管理費就沒有用了等語。經查：
　㈠被告上開坦承部分，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程序時均供承在卷，核與告訴人即證人蕭佩怡於警詢、偵查及本隊審理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光碟暨截圖2張、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勘查筆錄在卷可稽，被告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實。
　㈡被告雖否認犯行，惟經本院於審理程序時勘驗監視器錄影光碟，於影片時間6分15秒時被告對告訴人稱：「我跟你說啦，管理員如果不去站崗，你去告我，我不屑繳管理費，去告訴啊，我整天閒閒啦，跟你走法院啦，你敢不敢去。」告訴人回覆：「我何時不敢去啦。」；6分38秒、52秒時，被告對告訴人稱：「我陪你啦，我走法院像在走廚房」、「殺警察殺三次都無罪，你有辦法嗎？」；7分2秒時，被告又對告訴人稱：「走去法院，……殺警察沒事，你有事」；7分15秒時，被告再整告訴人稱：「我殺警察沒事」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故被告確有對告訴人口稱犯罪事實欄所示之言語，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又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當時是來質問社區的車道哨為何沒有保全，我也解釋給他聽，但是他就是一直不願意接受……最後要離開之前又說他殺了幾個警察都沒事」、「（妳聽了上開話語是否感到害怕？）非常害怕」等語。是以告訴人所證述之內容，與客觀之錄影畫面相符，告訴人因而心生畏懼等情，核與事實相符，而堪採信。可見被告確實有於上開時、地恫嚇告訴人之事實。
　㈢告訴人於113年10月14日具狀稱本件恐嚇案已與被告和解，並提出切結書及道歉廣告為證（見本院卷第51至55頁）。其中切結書內容為：「本人賴健源因與蕭佩怡因不服社區管理而發生言語不當，造成對方的心生畏懼，實感抱歉！已與當事者協調精神賠償新台幣2萬元整並分期給付一期5000元於每月5前已現金支付及張貼社區電梯公開道歉，達成和解。」；道歉廣告內容為：「本人賴健源為龍邸中國社區居住於18-1樓之住戶在113年4月11日於管理中心對總幹事蕭小姐言語不當，並且未對於社區事務仔細充分了解就在公開場合散撥不實指控，造成當事者名譽受損及心靈受創，實感抱歉！並在此承諾日後不再針對社區之服務人員咆哮、大小聲」。經本院當庭與被告確認，被告同意上開切結書及道歉廣告之內容，亦願意給付和解金予告訴人，但仍否認恐嚇犯行。惟上開切結書、道歉庭告上均有被告親筆簽名，被告亦不否認內容之真實性，且上開內容與告訴人之證述及監視錄影畫面內容相符，自可認被告確有恐嚇告訴人之犯行存在。
二、綜上所述，被告所辯與客觀證據均不符，顯係事後卸責之詞，無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二、累犯裁量部分：
　1.被告前曾因酒駕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基交簡字第18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12月24日易服社會勞動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其於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
　2.參酌被告所犯上揭前案之犯罪型態、罪質、犯罪情節均與本件迥異，被告雖於上揭前案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本案，然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具有特別之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特別薄弱之情形，本件尚無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加重法定最低本刑之必要，爰不予加重其刑。
三、爰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平和方式與態度處理問題，竟以言語恫嚇告訴人，致告訴人心生畏懼，所為實不足取，犯後雖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但於犯罪事實明確且親自簽署切結書及道歉廣告的情況下，仍執意否認犯罪，其犯後態度難認良好，兼衡被告自陳之教育程度為高中肄業，現為無業，曾從事承包核電廠工程，目前獨居，考量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宜愔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欣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　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張景欣
論罪科刑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